“成都发展改革”政务新媒体短视频拍摄制作和推广服务（2026年度）询价要素
　　一、项目名称：“成都发展改革”政务新媒体短视频拍摄制作和推广服务（2026年度）
二、采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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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询价要素
	采购需求

	1
	采购目标与用途
	本次采购主要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关于印发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监管工作年度考核指标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123号）要求，结合互联网时代发展改革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需要，提供专业的政务新媒体短视频拍摄制作和推广服务。围绕成都发展改革相关重大规划、经济运行数据、重点工作推进等主题，设计制作有利于移动端传播的短视频，通过“成都发展改革”微信视频号等渠道对外发布，提升传播影响力和社会公众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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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的物/服务名称
	“成都发展改革”政务新媒体短视频拍摄制作和推广服务（2026年度）

	2
	功能性能/服务要求
	一、服务内容
根据工作主题特点，提供短视频拍摄制作服务。通过梳理内容、创新形式，加强视频原创策划，探索融入发展改革特色，增强视频精细化制作，采用多种呈现形式制作视频，提升传播推广效应，确保视频最终效果适宜传播、内容准确、形式新颖，助力提升“成都发展改革”政务新媒体和成都市发展改革委相关重点工作的传播力。
1.视频策划服务
围绕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园城市建设、经济发展运行、产业发展、创新改革、财政金融、开放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工作，以及拟定的重要节点，策划符合群众阅读习惯和新媒体传播规律，具有生动、风趣、幽默、感人、深刻等多种风格的原创短视频，确保作品导向正确、制作精良，多角度展现发展改革工作成效。
2.短视频拍摄服务
组织专业的、高素质的拍摄团队，根据视频策划主题，运用镜头语言，以高质量、多角度的镜头方式，生动形象地展现视频策划主题内容。
3.短视频制作服务
组织专业、高素质的后期制作团队，开展视频后期剪辑、节目效果以及音乐、音效、字幕等制作，形成能够充分展示主题，市民群众喜闻乐见、易于传播的视频。
4. 好感度运营服务
针对“成都发展改革”微信公众号，由中标单位采购视频好感度运营服务，投放于相关新媒体矩阵平台或“成都发展改革”微信视频号等，扩大知晓度和影响力。
二、服务要求
1.视频格式：MP4；
2.视频尺寸：根据标准设定；
3.视频规格：视频以竖屏呈现，分辨率1080P，帧率：30fps；
4.视频画面：大气或创意十足，以流畅的画面感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感染人，画质清晰平稳（特殊要求除外），剪辑流畅，特效、调色恰当协调。
5.视频配音：根据视频制作需要提供配音服务，配音风格需符合视频主题，音质清晰、流畅、标准。
6.每期视频需单独提供策划方案。

	
	
	

	3
	数量/服务期限
	一、服务数量要求
根据采购方年度工作中提出的具体需求进行匹配详细的视频内容需求及制作方式，单个视频时长预计在1-4分钟之间，原则上年度制作视频总体数量不少于6条，视频形式采用主题策划视频、MG 动画视频、AIGC视频、延时视频、人物故事拍摄、微短剧、手绘动画等形式。好感度运营服务根据宣传需求开展。
三、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至202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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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要求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并生效，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后 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70.00%。服务验收合格，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后 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00%。

	
	
	服务验收：由采购人自行组织内部验收。以符合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要求为验收通过标准；验收通过后甲方应向乙方出具书面验收意见。因财政资金支付时间实际情况，采购人将于服务期限截止日之前提前进行验收、付款。付款后，成交供应商应继续按合同提供服务。如若成交供应商未按合同继续提供服务，须按合同金额的5%向采购人作出赔偿。



